川北医学院药学院
2023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
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，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教育环境，按照《川北医学院2023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一、总体要求
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和“择优录取”原则，杜绝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，合理规划，确保转专业工作平稳、有序完成。
二、组织与管理
（一）药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
组长：张帆
成员：刘军、冯莉苹、陈维、张纹浩、李生茂、于春雷、杨春艳
（二）转专业工作小组职责
负责药学院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的制定；确定转专业学生报名条件、考核内容、考核方式；组织转出考核和转入考核，审核拟转出学生名单、拟转入学生名单；积极做好学生咨询服务等工作。
三、转专业原则
（一）学生报名基本要求
1. 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无违纪违法行为；
2. 身心健康，符合拟转入专业对身体条件的要求；
3. 所修全部必修课程无不及格或补考记录；
4. 休学、保留学籍的学生不参加转专业；签订有正式定向协议的本科学生不能进行转专业；
5. 学生只可选择填报一个转专业志愿。
（二）转专业控制表及名额
1. 我院本科学生可转出专业如下
	原修读专业
	可转修读专业

	药学
	法医学、眼视光学、护理学、生物医学工程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、助产学、运动康复、智能医学工程、康复物理治疗、临床药学、听力与言语康复学

	临床药学
	法医学、眼视光学、药学、护理学、生物医学工程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、助产学、运动康复、智能医学工程、康复物理治疗、听力与言语康复学


2. 我院可接收的转入专业
除中西医临床医学、护理学（文科，或选考科目为历史）、公共事业管理、英语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（文科，或选考科目为历史）、社会工作、财务管理、助产学（文科，或选考科目为历史）专业以外，其他专业学生我院均可接收，具体参照《川北医学院2023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》相关规定，拟转入学生也可参照所在院系的具体安排。
3. 我院本科生转专业计划名额如下表
	专业
	可转出人数
	可转入人数

	药学
	8
	4

	临床药学
	5
	3


四、转专业报名、考核及录取工作安排
（一）转出工作安排
1. 转出学生报名时间即日起截止到2024年2月26日下午3:00，报名须填写《川北医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》并提交药学院学生科。拟转入学生按所在院系安排进行。
2. 按照《川北医学院2023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》规定，药学院学生科依据报名学生的学分绩点排名，从高到低，按照可转出人数确定拟转出学生名单。
3. 药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核并确定拟转出学生名单报教务处，教务处确定拟转出学生名单并通过网络公示。
（二）转入工作安排
1. 转入考核时间：2024年3月3日上午9点。地点：高坪校区药学院四楼学术活动室401。
2. 参加我院转入考核的学生须携带《川北医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》及一份加盖院系印章的成绩单。
3. 转入考核方式：面试加笔试，共计60分。其中，面试20分，主要考察学生的人文素养、专业素质、职业规划等；笔试40分，包括化学知识笔试（20分）和英语知识笔试（20分）两部分，主要考察学生对化学、英语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。（化学参考书：《医用化学》第3版，唐玉海主编，科学出版社；英语参考书为我校大学英语1教材）
4. 转入录取规则：化学知识笔试和英语知识笔试成绩不低于12分，并依据转专业成绩排名顺序录取。转专业成绩按照以下公式计算：转专业成绩 = 转入考核成绩 + 第一学期所修全部必修课平均成绩*0.4。
5. 药学院转专业小组将拟转入学生名单报学校转专业领导小组审核、公示。

五、其他
1. 《川北医学院2023级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》可在学校教务处网站查看，《川北医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》可在方案附件中下载。
2. 关于药学院转专业的相关事项，学生可以直接联系药学院进行咨询(于春雷18783902628，陈维19881734472)。

川北医学院药学院
		2024年01月09日


附件：川北医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


川北医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
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
	政治面貌
	

	院系名称
	
	所学
专业
	
	学号
	
	高考科类
	文 / 理

	申请转入专业
	

	本
人
申
请
	

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以上由学生填写

	转出院系填写
	所修全部必修课学分绩点
	
	本专业排名
	

	
	所修全部必修课平均分
	

	
	所在院系推荐意见
	
  签字：      
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转入院系填写
	所修全部必修课平均分
	
	转专业成绩
	

	
	转入考核成绩
	
	
	

	
	院系转专业工作小组意见
	

	校转专业领导小组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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